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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监控专业硕士在同耕基地、校企共建平台、科技

小院的实践质量，完善 “教学 - 实践 - 反馈” 闭环，根据教学成果

“质量控制机制” 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实践环节的质量管控，覆盖实践准备、

实施、考核全流程，旨在确保实践与人才培养目标一致。

第二章 监控主体与职责

第三条 学校监控组：由研究生处、学院专家组成，负责制定监

控标准，每季度开展专项检查，年度形成质量报告。

第四条 企业监控组：由合作企业技术负责人组成，负责实操环

节质量评估，实时反馈学生实践适配性问题。

第五条 第三方评估：聘请农业专业学位教指委专家、地方农业

部门人员，每半年开展一次独立评估，重点核查实践实效性。

第六条 学生反馈小组：每个实践批次推选 2-3 名学生代表，

负责收集实践中的问题与建议，每月向监控组汇报。



第三章 监控内容与方式

第七条 实践准备监控（10%）：核查实践计划合理性、双导师配

备到位情况、基地设备达标情况，未达标者暂缓实践。

第八条 过程监控（60%）：

（1）线上监控：通过 “智学农业” 平台追踪实践日志、考勤数

据、导师点评等，异常情况自动预警；

（2）现场抽查：监控组随机赴基地抽查实操情况，与农户、企

业导师访谈，形成抽查记录；

（3）中期评估：双导师联合开展中期质量核查，重点评估任务

进度与能力提升效果。

第九条 成果监控（30%）：核查实践报告、技术方案、案例等成

果的真实性与实用性，通过查重、企业验证等方式确保质量。

第四章 反馈与整改

第十条 反馈渠道：建立 “线上反馈端口 + 月度座谈会 + 年度

问卷” 三维反馈机制，学生、导师、基地可随时提交意见。

第十一条 反馈处理：监控组收到反馈后 3 个工作日内分类登记，

15 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方案；重大问题提交校 - 企联席会议解决。

第十二条 整改跟踪：对实践质量不达标环节，向责任方下达《整

改通知书》，明确整改期限；整改完成后组织复核，复核不合格者暂

停实践资格。



第五章 结果应用

第十三条 监控结果与基地资质挂钩：连续两年评估优秀的基地

升级为 “示范实践基地”，优先分配实践名额；评估不合格的限期整

改，整改无效者终止合作。

第十四条 监控结果与导师考核挂钩：将实践指导质量纳入导师

年度考核，优秀者优先获得教研项目资助；指导不力者暂停导师资格。

第十五条 监控结果与学生评优挂钩：实践质量优秀的学生优先

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创新创业竞赛推荐资格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监控工作经费从研究生教育专项经费中列支，专款专

用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处

负责解释。


